
附件一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會議室使用申請書

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         人

借用時間
 自　　年  月  日  午  時  分
 至　　年  月  日  午  時  分

借用事由

借用範圍
□2樓會議室    □3樓簡報室    □4樓會議室        
□5樓會議中心          

場地使用費 新臺幣       仟       佰元整

切 結
內 容

申請單位於借用場地前，已了解「雲林縣麥寮鄉公所會議
室使用管理要點」規定，並願遵守相關規定，無任何異
議。

 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 身分證字號：

申請單位
（機關）

申請人

地  址

電  話

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決行

會辦 財政課




